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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政府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与就业的关联研究
*1

游怡

【摘 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既要发挥市场调节就业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切实履行政府促进就业职责，应

更加充分地发挥政府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对扩大就业规模、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的带动和引领作用。本研

究旨在对湖北省政府投资和重点建设项目的经济和就业影响进行综合评价，明确政府投资和重点建设项目的就业带

动作用，理清政府投资和重点建设项目在就业带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索促进政府投资和重点建设项目与

就业促进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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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是拉动经济、创造岗位的关键力量，而政府对公共投资的安排、投向和对重大建设项目的审批、核准，作为调控经济

的重要手段，兼具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作用。当前企业用工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探索对投资建设

项目进行就业评估，发挥政府投资和重点项目带动就业效应，优化人力资源供给，形成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机制，是

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一条值得研究的途径。

一、政府投资与重大项目情况及带动就业实证分析

（一）政府投资情况。

投资是指为了增加未来的产量而放弃目前的消费以形成资本的一种经济活动。政府投资主要包括政府直接管理的财政预算

内安排的投资和每年从政府财力中安排的投资，前者主要是财政预算内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后者主要包括纳入预算管理的政

府性基金、各项支出等。考虑到投资的生产性，我们主要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家预算内资金衡量政府投资的规模和结

构。“十二五”时期以来，湖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

从投资总量看，近五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达 8.47 万亿元，年均增长 49.1%。2010 年年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额 1 万亿元，2013 年达到 2.02 万亿元。其中，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 2.23 万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26.32%。财政

预算内投资 4331.27 万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5.11%，占比逐步下降。

从投资主体看，近年来，全省财政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最高点 2006 年的 10.60%调整到 2009 年的

8.67%，此后逐年降低至 2013 年的 4.50%，逐年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全省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投资占比逐渐

提高，“十五”时期为 30%左右，“十一五”时期提升至 50%左右，“十二五”时期提升至 70%左右，增速较快。

从投资方向看，全省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三农”、民生工程、环境水利、公共管理等五大领域，年均占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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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全部政府投资中，第一产业占比每年在 4.41%—8.26%之间，所占比重较稳定；第二产业由“十一五”初期的约三分之一，

降至“十二五”初期的 10%左右；第三产业由“十一五”初期约 60%提升至“十二五”初期的 80%左右，政府投资结构趋于优化。

（见表 1）这表明，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政府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主体性地位显著降低，

市场主体在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则日益提高。

表 1 湖北省 2006-2014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单位：亿元，%）

年度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国有

投资

预算内

投资

占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比重

集体、私营、

外商投资等

2006 3572.69 1472.07 378.79 10.60% 1722.13

2007 4534.14 1809.06 472.98 10.43% 2251.95

2008 5798.56 2209.41 570.17 9.83% 3019.41

2009 8212.85 2972.74 711.93 8.67% 4527.33

2010 10803.69 3770.24 868.46 8.04% 6164.29

2011 12935.02 3764.08 663.18 5.13% 8507.74

2012 16504.17 4258.03 784.27 4.75% 11461.6

2013 20753.91 4699.21 907.96 4.50% 15478.7

2014 25001.77 5829.80 1107.4 4.55% 19320.3

（二）重大建设项目情况。

湖北省将重点建设项目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举措，以基础设施为重点，实施了一批重大项目。

从项目总量看，2009 年以来湖北省共列入重点建设项目 2327 个，投资总额达到 12794 亿元，平均每个项目投资额达到 5.49

亿元。年度重大项目建设数量由 2009 年的 159 万个大幅增长到 2013 年的 607 个，年均增幅达到 95.4%。年投资总额由 2009

年的 1213 亿元增长到 2013 年的 2633 亿元，年均增幅达到 54.2%。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均大幅增长，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的 10%至 15%之间，对社会投资起到了带动引领作用。

从项目类型看，按照该类项目投资总额依次排序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719 个，总投资 6139 亿元，平均每个项目 8.53 亿

元；先进制造项目 1035 个，总投资 3734 亿元，平均每个项目 3.60 亿元；现代服务项目 372 个，总投资 1985 亿元，平均每

个项目 5.33 亿元；农业项目 49 个，总投资 162.2 亿元，平均每个项目 3.3 亿元；社会民生项目 125 个，总投资 327 亿元，

平均每个项目 2.61 亿元。近年来重大投资项目数量有所减少，以重大项目为主导，特大项目占重点项目比重明显提高。（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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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湖北省 2009-2015 重点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单位：个、亿元）

年份

年度重点建设项

目总数

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先进制造项目 现代服务项目 农业项目 社会民生项目

项目数 量

（个）

当年计划

投资（亿）

项目数

量（个）

当年计

划 投资

（亿）

项目数

量（个）

当年计划

投资（亿）

项目数

量（个）

当年计划

投资（亿）

项目数

量（个）

当年计划

投资（亿）

项目数

量（个）

当年计

划 投

资（亿）

2009 159 1213 69 678 68 262 18 80 3 32 1 1.4

2010 182 1150 85 857 65 327 25 115 1 2 2 1.2

2011 237 1546 93 900 89 402 37 162 4 28 6 54

2012 511 2076 125 873 253 718 89 396 0 0 44 90

2013 607 2633 123 929 295 994 125 136 17 43.2 35 91.4

2014 338 2098 118 880 145 580 36 582 6 8 21 48

2015 293 2078 106 1022 120 451 42 514 18 49 16 41

从代表性项目看，作为全国较早进入高铁时代的省份之一，湖北省目前已经形成了以京九线、京广线、京广高铁、焦柳线

为纵向，由沪汉蓉快速客运通道和沪汉蓉大能力通道为横向的“四纵两横”铁路骨干网。截至 2014 年底，湖北新增高速公路里

程 773 公里，总里程达到 5106 公里。作为全国首批 42个城市之一，武汉已成为全国综合交通枢纽试点城市。武汉—咸宁（武

咸）、武汉—黄石(武黄)、武汉—黄冈（武冈）3 条城际铁路已投入使用。

十二五时期，湖北省以武汉城市群投资项目带动及辐射周边地区投资，建设了一大批重大项目，进行了大规模的政府投资，

建成并运行了城际铁路和城市轻轨项目，武汉市完成了 3 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建设，在建项目达十多个，天河机场二期改扩建

工程完工，三期工程投资建设已经启动，年客流量超过千万人次。引江济汉通航工程进入投资建设期，已全面启动建设；汉江

航道整治工程资金已逐步到位，建设进展良好；汉江崔家营航电枢纽已经基本完成投资，项目投入运营；武汉新港、黄石、宜

昌、荆州等港口建设进展顺利。武汉出口加工区、武汉东西湖保税物流中心、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等重点项目相继建成，

三大保税区齐聚武汉，带动功能初步显现。能源项目特别是火电、水电和风电、核电、太阳能等能源加大投资和建设，新增能

源供给超过千万千瓦时。中石化武汉分公司 80 万吨乙烯工程，完成部分主体工程建设。三峡工程投资及初步建设全面完工，南

水北调中线兴隆枢纽、引江济汉工程全面建设。这些重点建设项目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拉动单期项目拉动就业规模均在 1 千

人以上，部分大型项目直接拉动就业超 1 万人，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带动就业情况。

从全省就业总体情况看，2012 年全省 GDP 达到 22250.16 亿元，增长率为 11.3%，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为 67 万个。2014 年

创造就业岗位增加到 72 万个。扣除政府投资这一因素，2006 年至 2012 年我省经济的自然增长率为 7.3%、6.1%、6.3%、6.5%，

7%。近年来我省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处于小幅度下降趋势，2006 年至 2009 年在 4.2%左右，2011 年为 4.1%，2012 年底为 3.83%，

2013 年底为 3.49%，2014 年底为 3.10%，全年目标控制在 4.5%。在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的带动下，经济增速维持在较高水平，

有效支撑了就业稳定。

凯恩斯理论认为，政府投资对促进充分就业有着重要影响。其基本机制是：政府通过增加支出刺激消费和投资，投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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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投资乘数原理，将会使投资品的生产增加；新增加的投资引起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加，从而引起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

及收入多倍增加；收入增加将扩大有效需求，从而使消费品的生产增加，这样又可以增加新的就业，从而提高就业率，实现充

分就业。总之，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政府可以运用投资等方式干预经济，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增加就业量，实现充分

就业。

采用与经济增长回归相似的方法对 1996-2014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模拟，量化分析湖北省政府投资对就业总量的影响。

考虑到影响地区就业量的因素有很多，除了政府投资，我们还引入了以下几个变量：一是人口总量（P），首先人口总量是地区

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影响因素，其次人口总量也是地区有效需求的基本影响因素，这两个方面都会对地区就业量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是地区经济增长，以地区生产总值（Y）衡量。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一般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能吸纳更多的劳

动力就业。奥肯定律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若实际 GDP 增长率超过潜在 GDP 增长率的 2.5%，失业率降低 1%。模型估

计的结果如下：

表 3 湖北省政府投资的就业增长弹性估计

回归系数 标准差 判决系数 F 值

常数项 6.6350* 0.2530

0.9869 253.18*
政府投资 0.0174* 0.0059

人口总量 0.0762* 0.0053

经济增长 0.0533* 0.0241

注：*表示在 1%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可以看到，政府投资对就业总量的增加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1%，湖北省的就业总量在随后的一年增加 0.0174%。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政府投资会通过乘数效应带来就业和收入的增加。
[1](p64-68)

湖北省政府投资与就业增长的正相关揭示了政府投资对就业扩大的直接推动，可以认为未来就业增长仍需要政府投资的支持。

经济增长也是湖北省就业总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1%，湖北省的就业总量在随后的

一年增加 0.0533%。并可计算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行业就业弹性，进而得出投资拉动就业情况（见表 4）。

表 4 每亿元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拉动新增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单位：人）

行业 2006 2010 2014 均值

建筑业 2282.82 1306.08 1063.16 1550.69

金融业 339.96 1028.03 1947.96 1125.31

租赁和商务服务 898.07 652.78 273.47 608.10

卫生社保福利 363.05 347.38 306.59 339.01

科研技术地质勘探 285.64 298.83 241.94 275.47

公共管理社会组织 269.51 138.97 137.66 182.05

教育 115.08 153.44 104.81 124.44

制造业 120.57 81.49 52.53 84.86

信息计算机服务 66.67 74.76 111.69 84.37

居民服务业 -41.08 216.77 47.38 74.37

住宿餐饮 95.49 45.75 23.37 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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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业 42.11 71.74 15.60 43.15

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 13.93 17.84 14.71 15.49

房地产业 12.56 5.73 8.64 8.98

文化体育娱乐 -32.08 -3.40 49.09 7.45

水电气生产供应 -1.84 5.54 1.41 1.70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 -34.33 -1.98 15.80 -6.84

农林牧渔 -325.37 -136.44 -81.64 -181.15

批发零售业 -418.77 -223.53 -55.27 -232.52

均值 67.5 45.92 40.20 56.21

从重点建设项目带动就业情况看，按照省发改委、省人社厅对 2011 年以来列入的 49 个省级重点建设项目进行抽样调查，

其中 38 个项目为建设期间项目，11 个项目为建成项目。抽样调查反映，其中所调查的 38 个建设期间样本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78.66 亿元，项目建设期间共提供就业岗位 27984 个，每亿元项目投资带动临时性就业岗位 355.76 个；11 个建成项目实际完

成投资 195.44 亿元，项目投入运营后提供就业岗位 7484 个，据此测算，每亿元投资带来的长期就业岗位为 38.29 个。

二、政府投资与重大项目影响就业效应分析

（一）政府投资对就业的效应。

1.政府投资体现就业导向，人力资本相关投资较为滞后。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三农”、民生工程、环境水利、

公共管理等“五大领域”。从产业结构来看，投资行业多属于二、三产业。而湖北省二、三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可

见，湖北省就业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将投资重点放在第二、三产业。然而，从投资分布看，有助于新增就业岗位的人

力资源密集型生产服务性行业的投资比重仍然偏低。如在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占比长期在 2%左右徘徊；在第三产业中，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占比维持在 2%左右，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维持在 1%左右，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维持在 0.5%左右，金融

业维持在 0.2%左右，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甚至由 2006 年的 2%降低至 2013 年的 0.66%。然而，对科研、技术、文体、社会保

障等领域的投资，一方面能够增加从业人数，减轻就业压力，从而推动湖北省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新常态下产业

机构升级和创新驱动引领，有助于提升就业者的知识和技能水平。
[2](p19-21)

因此，湖北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政府增加对人力

资本的持续投资，这更将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2.基础建设仍是主要投资方向，社会建设投入不足。湖北省政府投资的投向偏重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越是中央和省级投

资项目越是偏重于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气等基础建设。据统计，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三类投资占全部政府投资的 50%—80%。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对于 GDP 的增长有

着较大的贡献，但由于技术不断创新和资本存量的持续提高，其解决劳动力就业的作用则逐步减弱。而湖北省政府投资中投向

科教、医疗、卫生、文体等社会服务性质的投资力度仍然偏低，既对改进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有所掣肘，而且并不利

于促进未来潜在的经济增长和新增就业岗位，从而提供更加优质的就业岗位，改善就业质量，提升劳动生产率。
[3](p1-5)

3.受益主体多为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投资力度不够。由于政府投资的外部性、公共性和行政性质的影响，从投资对象看，

主要投向基建及大型国有企业建设项目，而较少投向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以国有企业居主体地位的钢铁、建材、重化工、船

舶等行业，即使有的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政府投入也是增多减少，以致于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难以获得政府投资。

2014 年，湖北省国有企业就业人数约 300 万人，城镇集体企业约 20 万人，其他类型企业就业为 550 万人。全部城镇企业就业

人数比 2003 年增加 663.2 万人，年均增长 43.2%。其中私营及其他企业增加就业 513.6 万人，年均增长 170.06%；国有企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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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就业 154.1 万人，年均增长 20.6%。以带动就业进行评判，国企特别是主要从事基建项目的国企，吸纳就业特别是长期就业

的能力十分有限，而以加工制造和第三产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能够创造并保有大量就业岗位。因此，现阶段这种偏

重投向国企的政府投资导向，既无助于新增就业岗位的供给，更会产生新的产能过剩。
[4](p126-131)

4.拉动低端就业岗位偏多，就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从劳动力市场调查情况看，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以提供较

高岗位质量的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为主，有利于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而工程基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等，以提供中低

质量岗位为主，主要吸纳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和城镇困难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就业为主，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招工难和用工荒问

题。近年来，虽然在政府投资中的占比，文化教育、技术创新、科技服务等领域的投资有了一定程度增长，从而为大学生等群

体就业提供更多机会，但投资领域的主体仍以劳动密集型的基建工程项目为主，对优化就业结构，提高岗位质量的作用有限。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2014 年，湖北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 1179 万人，其中 543 万人省内就业，636 万人流向省外，流出比重

大。同时，每年 40 多万高校毕业生留在湖北就业的仅占约 53%，反映出湖北经济发展质量仍然不能充分吸引劳动力资源。

（二）重大项目对就业的效应。

1.带动就业创造力有限，重大项目的行业结构有待调整。劳动力需求有着显著的行业差异。一般而言，劳动密集型行业的

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较大，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较低。相应的，如果一个地区的重大项目主要是资本—技

术密集型行业的话，其就业创造的数量就会很低；相反，如果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其就业创造数量就可能较多。就湖北省

的重点建设项目而言，投资就业创造的行业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如格力电器武汉产业园项目 2014 年实际完成投资 30 亿元，提

供永久性的就业岗位 9350 人，亿元投资创造就业岗位 311.67 个。这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项目。与之形成对比的资金—技术密

集型行业，如中石化武汉分公司 80 万吨乙烯生产基地项目完成投资 163.47 亿元，从业人员仅约 1000 人，单位投入的就业创

造数量就少得多。梳理近几年湖北省重点建设项目，总体上看，资本—技术密集型项目、重化工工业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重点建设项目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

2.带动就业稳定性不高，岗位质量总体仍待提升。评价就业质量的指标体系中涉及的评价内容很多，主要包括工作环境、

收入水平、福利待遇、劳动强度、劳动保护、机会获取等，其中工资收入是影响就业质量最重要的因素。
[5](p39-47)

从研究看，重大

项目对提升劳动者工资收入的作用显著性不强，重大项目建设与地区居民收入的增长关联性较弱。同时，就业质量的一项重要

内容是就业稳定性，一般认为就业稳定性与就业质量正向相关。从湖北省的重大项目看，占比较大的基建工程类项目，一期建

设周期一般在 1 至 3 年，与从业人员签订的一般是以项目结束为时限的期限性劳动合同，这些在公路、铁路、机场等工程建设

领域的岗位，就业稳定性普遍较低，工程项目结束，往往岗位随之消失，从业人员面临着再次失业的风险。

三、对策建议

1. 建立政府投资和重大项目带动就业评估机制。把建立投资项目就业评估制度作为政府扩大就业的法定义务，明确政府投

资的“就业优先”原则，将促进就业作为政府投资的优先目标。对于以增加就业岗位为首要目标的投资项目，就业评估以新增

就业岗位作为立项的必要条件；对于在劳动力和资本、技术之间可选择替代的项目中，通过提供就业补贴、社保补贴、税收优

惠等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带动就业评估机制，在决定政府投资和核准社会投

资项目时，将新增就业岗位作为重要指标和前置条件之一。在项目立项、审批、核准、备案、项目实施和项目建成后，增加就

业约束指标。对投资促进就业目标进行量化指标考核，主要考核投资项目的实施目的、建设内容、带动就业人数、技能水平、

职工收入、青年就业人数等。在重大建设项目决策中，把带动就业情况作为审批、核准、备案投资项目的重要条件之一。加强

带动就业评估结果运用，建立以评估机构为依据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政策激励重点建设项目新增就业

岗位。适时向社会公布就业评估结果，为各类高校、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等优化专业设置提供参考，为劳动者择业、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提供服务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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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政府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的就业导向。稳步加大政府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力度，将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三个方面紧密结合、相互融合。将促进就业作为政府投资安排、产业布局等经济活动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予以考虑。将促进就业

职责从人社部门扩展到相关经济部门，各部门统筹协调，共同促进就业。优化重点投资项目结构和投向，保持第二产业吸纳就

业的能力，拓展制造业、建筑业的就业空间，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重点，推动劳动密集型行业升级，形成新的就业增长点。大

力支持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产业、行业发展，加快发展带动就业效果明显的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能源、建筑等行业；着力发

展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和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文化旅游、家庭服务、商贸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同

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本及时跟进承接，增强带动就业效应的长效性和持续性。充分挖掘公共服务领域吸纳就业

潜力，加大公共服务事业，如教育、科研、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投入，从而提供更大数量、不同层次、符合需求的就业岗位，

增加人力资源存量，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3.围绕重点项目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建立重点项目用工需求反馈联动机制，在新增投资、新上项目时，投资和项目主管部

门应及时掌握企业拟招工数量和技能文化要求，定期向人社、教育等部门提供用工需求情况。人社部门提前发布人力资源需求

信息，有针对性地组织招聘和培训。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开展订单、定向、定岗式培训，为重点企业提供招工、

培训、鉴定“一站式”服务，采取政府购买培训服务的方式给予职业培训补贴。积极开展“培训鉴定进企业”活动，联合相关

职能部门根据重点企业需求实施专项培训项目。鼓励企业开展岗前技能培训，对重点项目新招用人员，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并开展岗前就业技能培训的，按规定给予岗前职业培训补贴。对企业利用职工教育经费开展技能培训、未向社会推出失业人员

的给予稳岗补贴，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

4.强化重点投资项目的就业服务保障。依托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及时收集重点企业岗位信息，广泛发布重点企业用工

需求信息、工资指导价位、企业基本情况，积极引导求职者就近就地求职就业。大力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

新型信息平台发布重点企业招聘活动和岗位信息，为重大建设项目提供人力资源支持。优化公共就业服务，将重大项目建设与

人力资源需求统筹考虑，提前招聘，按需培训，无缝对接，以满足企业的用工用人需求。围绕重点项目用工需要广泛开展公共

招聘活动，缓解企业用工问题。针对大型企业、重点企业、工业园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业务指导和相关服务，对重点建设项

目招工实行“对口服务，一企一人，一企一策”的就业服务，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大力改善就业环境，大力引导外出人

员回归就业创业，实行城乡一体、异地通办的社保转移接续制度，提供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加大配套设施建设投入，完善园

区的文化、娱乐、商贸、交通等设施，改善和优化就业务工环境，推动投资建设与就业质量同步优化提升，形成经济发展与扩

大就业的良性互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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